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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9-59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 

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35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就函中问题进行回复说明如

下： 

近日，有媒体刊载《扇贝跑了海参顶？獐子岛为增添报表利润涉嫌违规采捕》的报道，

称你公司存在伏季休渔期开展野生海参采捕举动，涉嫌违反《大连市特种海产品资源保护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关于严禁在禁渔期内采捕特种海产品的规定。同时，你公司

可能存在严重透支未来海参业务利润的情况。 

1、上述报道称，你公司自 2019 年 8 月 15 日开始采捕海参，实际采捕量在 5 万斤以上。

根据《条例》，黄海区内刺参的禁渔期为每年的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请结合你公司海参业

务中的海参来源等，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违反《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严禁在禁渔期内采

捕特种海产品规定的行为。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了建设和发展增殖和养殖型的海洋牧场，公司目前确权的海域使用权面积约 230 万亩，

分别位于獐子岛、小长山岛、海洋岛、广鹿岛、乌蟒岛及山东长岛。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并进行海域安全看护。 

公司海洋牧场建设存在多种模式，包括养护型海洋牧场、增殖型海洋牧场、养殖型海洋牧

场等，海洋牧场主要产出虾夷扇贝、珍蚝、鲍鱼、海参、海螺等鲜活海洋珍品，其中，海参是

公司海洋牧场增养殖模式下的主要品种之一。公司在上市前已经开始实施海参底播增殖业务，

上市之后，公司一方面加大确权海域的看护，保障公司的合法用海权益；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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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海域资源效能的科研投入及科研实践，繁育原生苗种，投入优质苗种，人工增殖生产，并限

量、限规格、限季节实施采捕，海参资源人工增殖效果显著。多年的实践探索，公司结合不同

海域的环境特点已逐渐形成了养殖、增殖、涵养、保护等多种海参生产模式，公司海洋牧场自

产海参也因此形成了原产地区隔和生产模式区隔。产地分为獐子岛产地、长海县产地等。为了

进一步提升公司海参的品质、保持上市以来海参人工增殖后资源的可持续，以及更好的贯彻国

家省市县等政府部门对于特种渔业资源保护的方针政策，公司每年限量定额进行采捕和销售，

有效的资源涵养及养护策略及生产作业管理，使得獐子岛海参具有标准高、品质优、口碑好的

特点。 

历年来，公司以活鲜海参、加工海参两种形态对外销售，其中，用于活鲜销售的海参采捕

可常年进行，用于加工销售的海参采捕主要是冬季大雪节气前后实施。海参繁殖期约在 5～7

月，产卵后即潜入岩间夏眠状态。公司活鲜海参采捕控制在严格的适捕规格和适捕时间下进行，

以保证海参资源的可持续，因此不存在报道中提到“涸泽而渔、透支收益”的情形。 

根据《大连市特种海产品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第十五条 在增养殖功能区从事特种

海产品养殖的单位和个人，采捕人工底播的特种海产品，不受本条例第七条关于禁渔期规定的

限制。”海参是公司海洋牧场增养殖模式下的主要品种之一，公司的采捕作业符合上述规定。 

2、请结合你公司历年海参采捕时节、采捕量、采捕方式、海参生长周期等，说明你公司

在伏季休渔期采捕海参的合理性，是否有利于你公司海参业务可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报道中

所述对海参资源进行破坏性采捕、严重透支公司海参业务未来利润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大连、山东、福建、韩国等地拥有多个养殖基地、良种扩繁基地，其中包括国内最

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国家水产良种场。公司一直致力于推动海洋牧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在既有底播虾夷扇贝产品基础上，深化海螺、海参资源养护区和资源增殖区建设，

恢复底播鲍鱼资源量，加大海胆、鱼类等资源养护品种的开发，稳定海洋牧场收益。其中海参

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逐渐形成结合不同海域的环境特点的生产模式，以实现海参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公司根据海参生产区域每年的苗种投入情况、海参生产状况、存量估计情况等，每年

对各个不同区域的海参采捕采取预算控制与定额控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同时，严格遵循

规格控制要求，采捕时避开海参产卵期，目前海参采捕均为人工潜水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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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需求及订单情况，公司对采捕的海参进行活鲜销售与加工销售。公司近几年海参

的产量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2016 年至 2019 年海参产量见下表所示，其中 2019 年 1-9 月份已

产出 417 吨，占 2019 年公司海参计划产量的 66.7%。截至目前，公司所采捕的海参均是 2019

年计划收获的一部分，不存在报道中所述对海参资源进行破坏性采捕、 严重透支海参业务未

来利润的情形。公司 2016 年至 2019 年海参产量统计表： 

年度 产出量（吨） 

2016 年 492 

2017 年 528 

2018 年 624  

2019 年全年计划 625 

2019 年 1-9 月份实际 417 

3、请你公司对上述报道的内容进行全面自查，并说明相关内容是否属实、是否存在需澄

清与说明的事项。 

回复： 

报道提到公司于 8 月实施采捕海参的情况属实，公司于 2019 年 8 月进行了海参采捕作业，

此行为是根据公司年度预算及海参全年采捕计划而制定的，2019 年 1-9 月海参产量为 417 吨。

报道提到公司海参采捕违反条例规定、低价出售、透支公司利润的情况不属实，经全面自查，

公司不存在违反《条例》中关于严禁在禁渔期内采捕特种海产品规定的情况，不存在透支未来

海参业务利润的情况，公司海参销售均以市场价进行销售。 

采捕、销售海洋牧场增养殖品种是公司正当的商业经营行为。在以市场为导向条件下，采

捕量、采捕时间、销售量及销售价格等具体经营指标由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及经营管理需要统筹

规划和部署。同时，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下主

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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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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